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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協議 

 
本「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協議」(「本協議」)於   年  月  日 由 以

下雙方簽訂： 

(1) 國元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註冊地址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號中國建設銀行大

廈 22樓(下稱：「國元」)；及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客戶姓名)__________(證件發出國) 持身份證/護照

號碼______________(下稱：「客戶」)。 

鑒於： 

 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推行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申請人。  

 客戶已與國元訂立開戶協議於國元開立證券交易帳戶以購買及/或保管證券等藉此

履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要求。除開戶協議訂明的條款外，國元同意按本協議以

下的條款為客戶開立証券投資帳戶及提供有關服務。 

雙方現同意： 

1. 定義及解釋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在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內所用的詞語和詞句在本協議內具有同

樣的意義及解釋。 

指定帳戶 指 國元按客戶指示為履行資本投資者計劃要求開立的證券

交易帳戶； 

入境事務處處長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入境事務處處長； 

《計劃規則》 指 入境事務處為施行投資計劃而公佈的《資本投資者入境

計劃的規則》； 

投資計劃 指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指定金融資產 指 在《計劃規則》中所指定的金融資產；及 

工作天 指 星期日、公眾假日或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後兩

者的定義與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71(2)

條的定義相同)以外的日子；及 

原則上批准 指 處長給予申請人初步以及臨時的書面批准，讓申請人依

據本計劃進入香港及/或在香港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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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批准 指 處長向申請人發出批准申請人依據本計劃進入香港及/或

在香港逗留的書面確認。 

2. 協議承諾及保證 

客戶及國元雙方在此承諾及保證： 

(1) 客戶在國元開立並按其指示運作的指定帳戶中，只可持有： 

(i) 指定金融資產；  

(ii)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把指定金融資產變賣後所得的現金收益； 

(iii)客戶存入指定帳戶，用以投資於指定金融資產的現金；及 

(iv) 指定帳戶內累積的現金股息或利息。  

(2) 客戶存入指定帳戶的現金，以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把指定金融資產變賣後所得

的現金收益，必須並按照《計劃規則》的規定投資或再投資於指定金融資產上。  

(3) 當客戶獲得入境事務處對其入境申請原則上或正式批准時，客戶須立刻通知國

元及提供相關文件及證據。 

(4) 客戶明白如客戶未能提供相關文件及證據予國元，國元若因而不能履行根據規

定有關申報的要求，客戶的入境申請可能會受影響。 

(5) 客戶所有資產的存入或轉移須符合規則的規定。  

3. 國元披露客戶資料予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權利  

3.1 根據《計劃規則》規定，國元在實際知悉發生下列任何事項後，必須於 7個工

作天內以書面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1： 

(1) 客戶已從指定帳戶內提取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累積的現金股息或利息除

外)；  

(2) 客戶發出指示，要從指定帳戶內提取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累積的現金股

息或利息除外)； 

(3) 客戶沒有在下列期限內(或在當時施行的《計劃規則》所訂明的其他期限

內)，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將指定金融資產變賣後所得的利益，再投資於

其他指定金融資產上： 

(i) 出售原有資產的立約日期和購入再投資項目新資產的立約日期，不得

相隔超過 14個公曆日；  

(ii) 在計算上文(i)項所述的期限時： 

(a) 「立約日期」指協議(不論是否書面協議)產生法律效力的日期；  

(b) 不包括所指的首日，但包括所指的最後一日； 

(c) 如該期限的首日/最後一日是星期日、公眾假日、烈風警告日或黑色

暴雨警告日，該日將順延至隨後的一個工作天，該期限亦相應延長； 

                                                 
1 註明送交〝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事務大樓7樓入境事務處其他簽證及入境許可組總入境事務主任〞

(電話：2829-3232，傳真：2824-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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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發出任何指示，要把指定帳戶或該帳戶內的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累

積的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轉往任何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或轉給他人；  

(5) (除了為保證付款而設定的留置權或國元的正當收費和開支外)，客戶已把

指定帳戶內的任何資產(包括累積在該帳戶內並仍存於該帳戶的現金股息

或利息(如有的話))進行押記、轉讓或設定以第三方為受益人的權益； 

(6) 客戶不再是指定帳戶內全部資產(指定帳戶內累積的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

的唯一實益擁有人；及 

(7) 客戶發出取消指定帳戶的指示。  

3.2 在入境事務處處長向客戶批予「正式批准」參加本計劃的首個週年日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以及在其後每個週年日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如國元在該週年日

仍然管理指定帳戶，則國元必須： 

(1) 以書面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指定帳戶在該週年日的組合成分，以及指定帳

戶內持有的指定金融資產在該日的購入價(不包括一切交易費、佣金和印

花稅)；及 

(2) 以書面向入境事務處處長確認國元已盡其所知，在緊接該週年日之前的 12

個月期間，已充分履行上文所述的申報責任，或已把所有應在該段期間申

報的事宜以書面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  

3.3 國元須盡速回答入境事務處處長向其提出的關於指定帳戶的所有查詢，並須按

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要求提供與指定帳戶有關的文件(不論副本或正本)。客戶須

授權國元答覆該等查詢和提交該等文件，而此項授權是不可撤銷的。  

3.4 就客戶與國元訂立合約一事，國元必須在訂立合約後 7個工作天內向入境事務

處處長提交合約的副本。每當合約有修訂或更改(必須符合下文第 4.3 段的規

定)，國元亦須於 7 個工作天內向入境事務處處長提交顯示修訂或更改內容的

文件副本。  

4. 協議的一般條款 

4.1 本協議的條文如與其他由客戶及國元訂立的合約或協議的條款有互相抵觸或

不一致之處，一概以本協議條文為準。  

4.2 按投資入境計劃，當客戶投資指定金融資產時，國元不會提供「保證金」融資

服務予客戶。 

4.3 除獲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書面同意，否則對本協議的任何修改、變更或寬免均屬

無效。 

5. 國元免責聲明 

5.1 客戶明白及接受國元須遵守本協議第 2 - 4條的申報要求。由國元提供予入境

事務處的資料將被入境事務處用作接受、拒絕或考慮資本投資者入境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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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現明確同意國元將不會就提供資料予入境事務處的後果負上任何責任。  

5.2 客戶在投資指定金融資產時的決定純屬客戶個人責任。國元沒有責任確保或建

議客戶的投資活動須符合《計劃規則》的相關規定。國元無須承擔此類責任。 

5.3 除本協議及其他補充協議所載的條文規定外，國元無須對客戶的投資計劃申請

負上任何責任。  

 

 

本協議於首頁書明的日期由以下雙方同意並簽署執行。 

 

國元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 

授權代表        客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職銜：董事         

 

見證人         見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